采购需求
（一）响应供应商须提供全新、原装，并符合质量标准的货物及服务。

（二）货物如为某单位的专利或特有产品，请响应供应商在答疑期内告知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三）所有服务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四）本电子化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电子化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五）供货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完成供货任务，造成损失由供方承担。

（六）售后服务：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发生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在收到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应负责免费送货上门、免费更换。

（七）付款方式：按每月所有物品实际供货量、结算价格及综合折扣率进行累计结算，一个月付款一次，每次付款前均需向采购人提供正规税务发票，采购人于次月30日之前将上月有双方认可签字的物品验收清单合计总额，由“江西省公安监管智慧易购宝管理平台”托管账户直接打入供应商账号。

（八）工期要求：成交供应商应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二十日内和采购人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在线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签订合同后按采购人要求履约，供应配送服务有效期一年，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

（九）采购清单和主要技术参数及要求：

1、项目概况

为满足宁都县看守所日常生活所需，落实宁都县看守所关于在押人员日用品、限定食品的采购和实现在押人员购物与社会超市“同质同价”的要求，拟对宁都县看守所内代购点商品配送服务进行招标。具体售卖金额以实际发生量为准；宁都县看守所被监管人员月均消费不超过650元/人/月，拘留所被监管人员月均消费不超过500元/人/月。

（1）服务技术要求

	序号
	品名
	规格
	最高限价（人民币）
	备注（箱规）

	（一）食品类

	1
	方便面
	150g
	按市场价
	件

	2
	橄榄菜
	瓶
	按市场价
	瓶

	3
	榨菜
	包
	按市场价
	包

	4
	小袋海带
	包
	按市场价
	包

	5
	烤香肠
	包
	按市场价
	包

	6
	茶叶蛋
	包
	按市场价
	包

	7
	小面包
	包
	按市场价
	包

	8
	饼干
	箱
	按市场价
	箱

	9
	火腿肠
	根
	按市场价
	根

	10
	沙琪玛
	包
	按市场价
	包

	11
	咸鸭蛋
	个
	按市场价
	个

	12
	豆腐乳
	瓶
	按市场价
	瓶

	13
	辣椒酱
	瓶
	按市场价
	瓶

	14
	苹果
	2500g
	按市场价
	袋

	15
	香蕉
	2500g
	按市场价
	袋

	16
	脐橙
	2500g
	按市场价
	袋

	17
	玉米卷
	包
	按市场价
	袋

	（二）饮料类

	18
	酸牛奶
	250ml提
	按市场价
	提

	19
	纯牛奶
	250ml/提
	按市场价
	提

	（三）日用品类

	20
	香皂
	125g/块
	按市场价
	块

	21
	药皂
	125g/块
	按市场价
	块

	22
	硫磺皂
	85g/块
	按市场价
	块

	23
	透明皂
	205g*2
	按市场价
	块

	24
	牙膏
	228g/支
	按市场价
	支

	25
	洗发水
	8ml/包
	按市场价
	包

	26
	洗洁精
	500g/瓶
	按市场价
	瓶

	27
	塑料水杯
	塑料
	按市场价
	个

	28
	卫生巾
	10片/包
	按市场价
	包

	29
	棉鞋35-45码
	棉PVC
	按市场价
	双

	30
	拖鞋35-45码
	塑料
	按市场价
	双

	31
	毛巾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32
	拖鞋（男/女）
	日用品
	按市场价
	双

	33
	卫生纸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提

	34
	男保暖内衣（套）
	日用品
	按市场价
	套

	35
	男内裤（中）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36
	男士平脚内裤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37
	男沙滩裤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38
	男士T恤
	日用品
	按市场价
	件

	39
	女内裤（大）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40
	女纯棉内裤
	日用品
	按市场价
	条

	41
	女士保暖内衣
	日用品
	按市场价
	套

	42
	袜子（男/女）
	日用品
	按市场价
	双


注：根据采购人需要不局限于以上产品，综合折扣率为响应报价。

（2）为保证货物新鲜、安全，以每周采购一次的原则进行采购（因工作原因可能半个月一次），配送公司接采购人报送单后，必须在36小时内全部配送至采购人，接货时间为8：30-11：30、14：00-16：30，如在规定时间因成交供应商原因滞后24小时仍未送到的，第一次予以警告；第二次超时，将每次由成交供应商自动核减2000元货款作为对采购人的补偿；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商品和原材料，如未按采购人要求提供商品和原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发现第一次予以警告，发现第二次，将由成交供应商自动核减2000元货款作为对采购人的补偿，以上两种情形累计发现3次，直接接触合同，终止供货关系。

（3）响应供应商对本项目的一切事宜须严格保密（包含：标前、开标、标后的所有资料），如中标后，须对采购人。服刑人员的所有资料和信息事宜严格保密，一经泄露采购人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须提供保密承诺函加盖响应供应商公章）。

（4）响应供应商按卫生防疫、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要求依法经营，依法缴纳有关费用，并办妥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所有证件，办证费用和市场质量监督管理、税务等费用由供应商交纳。

（5）响应供应商必须配备专职管理人员并按照要求对进行规范管理，在经营期间必须严格控制无关人员进入。采购物品要有索票索证措施（对方的卫生许可证、合格证、营业执照及物品的检验报告等），同时所有商品必须从正规渠道进货，需在主管部门相关系统平台上能溯源追踪，经得起主管部门的质检。

3、响应供应商商品质量及要求

（1）响应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管理部门审批通过的物资清单进行供货，确保选定商品种类及样式，不得私自增加或减少清单内商品的品种；如需增加商品品种，须经采购人管理部门审批通过。

（2）采购人将每月派员至本地至少三家符合资质的供应商核对供应的物资品种及价格进行选定和定价，选定后响应供应商须按此品种及价格进行物资供应，价格不高于市场价，不得随意加价及变更。

（3）中标单位供货价不高于市场价且按市场价的中标折扣率进行供货结算。

（4）成交供应商销售的商品，进代购点时剩余质保期不少于该商品标注保质期的二分之一，对所有商品保质期不按规定时间进行销售的视为过期食品，成交供应商应及时清理。

（5）因采购人制度要求变化或其他特殊原因，采购人可随时要求成交供应商将一类或几类商品下架停售，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配合。

（6）商品询价有困难的，可采取采购方式获取价格信息，采购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成交供应商供应给采购人的物资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符合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

（8）成交供应商供应给采购人的商品应新鲜、无发霉、无变质、无变味、不惨假、不过期，应按国家要求标有QC标志（成交供应商销售的商品在保质期之内，出现发霉、变质、变味的，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予以退换）。如发现销售的商品为假冒伪劣商品，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9）成交供应商供应给采购人商品的包装方式和包装质量应符合国家规定，应按国家要求标有商标、厂名、厂址或出产地。

（10）成交供应商应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准入制度，对货物要从进货到销售全程质量跟踪，严把质量关。

（11）商品卫生和标准：成交供应商不得销售“三无”商品，食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法》标准及食品质量安全法规的规定，如因成交供应商所提供货物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或变质等问题而引起食物中毒等问题，经卫生检疫和司法部门认定后，成交供应商应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所有商品质量应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国家质量标准，提供三包服务。如因成交供应商所送货物造成食物中毒等事故，经卫生检疫部门认定后，不仅要承担所有医疗费用，同时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且采购人有权立即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成交供应商须严格按采购人确定的代购点销售商品供货，审批外的任何商品一律不得上架销售。如有违规，第一次发现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壹万元，第二次发现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贰万元，达三次以上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4、经营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经营期间不得对本合同进行转让、转包、转租、分包、分租，否则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

（2）成交供应商应依法经营，因成交供应商经营发生的纠纷，一律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采购人除为妥善解决纠纷提供必要协助外，不承担任何责任。

（3）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法》和看守所的有关规定，确保经销食品质量并无条件接受采购人对食品卫生、经营范围等方面的检查、监督。

（4）成交供应商应保护好采购人场所的资产并做好安全、卫生、防火、防盗等工作，如造成损坏，成交供应商应按市场价赔偿。

（5）成交供应商必须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检查，为采购人的管理与监督提供便利条件，对采购人提出的整改措施必须服从，成交供应商员工进入采购人场所后应按要求统一服饰并遵守采购人的监管规定，违反规定产生后果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6）采购人有权对所有商品的供货渠道、运输过程、销售过程进行全面监控和监督，确保所有商品的质量安全。

（7）成交供应商应保证服务与所售产品的质量，承担其服务及产品的全部法律责任。

（8）成交响应供应商须具备固定的服务仓储场所。

（9）成交响应供应商须购买食品安全责任险（在有效期内）。

5、人员要求

所有进场从业人员自行招聘，所有进场从业人员须提供健康证上岗，且进场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超市从业人员的相关规定及看守所关于工作人员管理的有关规定。

6、车辆管理

（1）成交供应商须派固定车辆和司机负责配送，货物装卸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2）对运输车辆的定期消毒制度，避免在运输过程中导致交叉感染，使所需物资安全性出现问题。

7、退出机制

为了确保成交供应商在服务期内的服务行为、服务质量均符合本项目的要求，采购人将根据以下考核内容对成交供应商每月进行考核；如服务期内考核内容有修改，按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协商一致后的修订版本为准，成交供应商上架销售的食品有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罚款5000元、第三次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1）成交供应商物资供应价格高于本地同期大型超市市场平均价的；

（2）成交供应商销售“三无”商品的；

（3）提供的所有商品不符合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4）提供的所有商品自供货之日起计算，剩余保存期不少于该商品标注保质期的二分之一的；

（5）根据采购人的供货需求及时供货。如因成交供应商原因延迟供货，出现断货、缺货现象，影响服刑人员正常生活所需违禁品或违规品商品超出采购人审批范围的；

（6）商品经有关部门检测认定为假冒伪劣商品的，立即退出并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7）根据在现场检查时发现成交供应商从业人员未持证上岗（健康证）的情况根据相关工作人员不配合采购人的现场监督检查和不服从指挥的情况因食品质量问题或失误等造成服刑人员有效投诉或食品中毒的，并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如发生情节严重的中毒事故，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8、成交供应商的确定

本次采购人授权评审小组按评审得分高低把实质上响应磋商文件的且排名第一的响应供应商确定为成交供应商。成交供应商存在资料造假或在实际供应中因食品质量、保密等问题引起的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终止合同的，采购人按总得分排名顺序顺延成交供应商。

9、本项目如有其他特殊情况，合同可适当延期，具体以签订合同为准。
